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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報名基本資訊】

★ 活動時間：98 年 7 月 1 日～98 年 8 月 31 日
★ 報名時間：98 年 5 月 13 日起至開課前 3 日
★ 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.ntsec.gov..tw/
★ 查詢電話：（02）6610-1234＃1689
★ 活動地點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（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）



報名須知

歡迎各位大小朋友參加科教館實驗室課程營隊，今年暑假課程營隊介紹及詳細報名須知您可以到國立臺
灣科學教育館網站查詢哦！請儘早並確定完成報名程序，與我們一起探索、體驗科學的樂趣與奧妙！

1. 報名方式：採網站線上報名（網址 http://www.ntsec.gov.tw/ →「實驗室課程活動及報名系統」點選進入），如果您不
方便上網，也可以到本館 B1 實驗室服務處，我們將為您服務。

2. 報名時間：98 年 5 月 13 日至開課前 3天；
現場報名於週二至週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，網路線上報名不受此限。

3. 聯絡電話：（02）66101234 轉分機 1689；傳真電話：（02）66101288。

4. 錄取方式：
(1) 依線上報名時間順序錄取，錄取名額原則 30 人，但如未達 12 人，本館得停止該班開課。名額及最低開班人數

如各營隊有說明則依其規定。
(2) 線上報名後，如未於 3 日內完成繳費手續，系統將自動取消預約報名；如欲取消者，請依取消報名流程完成後，

可重新選擇報名。

5. 上課地點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B1 科學實驗室。(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)

6. 上課費用：請詳參各營隊費用說明。賽恩斯家族(Science Family)打九折，還有其他優惠哦！

7. 線上報名流程：

(1) 於本館網站（網址 http://www.ntsec.gov.tw/ ）進入 →【實驗室課程活動及報名系統】→【線上報名/實驗室活動】，
進入線上報名。報名選擇請參考【開課月份】【招生對象】。

(2) 勾選報名課程名稱（報名多項課程者，請先確認時間彼此不衝堂）後，點選【確認選課清單及報名】。
＊倘課程正取名額已滿，仍可先報名備取，待有空缺名額，我們將依序通知備取者遞補繳費。

(3) 點選【填寫報名資料】→填寫完畢，點選【送出】傳送報名資料→系統產出「課程繳費單」及「繳費單號」→
列印「課程繳費單」→報名日起 3日內依繳費期限及選擇繳費方式完成繳費，→傳真至(02)66101288。

(4) 繳費後的 3個工作天，即可登入本網【報名查詢】確認完成報名。

(5) 繳款證明單、課程繳費單請妥為保管，以確保您的權益，且有利您日後報名班別查詢，或辦理轉班、異動相關
事宜。

＊選擇課程請依『招生對象』報名，本館不建議學員跨級報名，以免影響學員學習成果與效能。

8. 報名查詢或取消報名之流程 （尚未繳費者）
(1) 點選畫面左側【會員專區】→【選課清單】。
(2) 尚未繳款欲取消課程請勾選欲取消之課程，點選【取消】欄位。

9. 繳費方式：請依線上報名系統所提供的【課程繳費單】，列印後依下列三種方式擇一辦理繳費。
(1) 臨櫃：持【課程繳費單】至第一商業銀行各分行臨櫃繳費。
(2) 超商：持【課程繳費單】至超商(包括：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 等)門市繳費。
(3) 轉帳：使用自動櫃員機（如 ATM、網路 ATM）繳費，「銀行代號 007」，轉入『帳號』為「課程繳費單號」。

10. 課程轉退班異動：(已完成繳費者)
申請轉班或退班需填妥【異動申請單】，送經本館審核同意，並以一次為限，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請不予核可：
(1)超過申請期限或次數；(2)轉入班期已無名額；(3)轉入班期尚未招生；(4)其他。

11. 課程異動之補退費：
(1) 申請日期以學員實際送達並經本館人員簽收日為基準；若以郵寄方式提出，請以掛號寄出，以郵戳為憑並以本

館簽收日為準。
(2) 應檢附收據，並扣補手續費100元後（屬本館因素非可歸責於學員者免扣，例如停班退費），依差額或標準辦

理溢（短）繳之退費、補繳等事宜。退費標準如下：

① 開課日前7日（含），全額退費；
② 開課日前1~6日，退費2/3；
③ 開課日起，不予退費。


